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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貳、案   由：陸軍八堵油料分庫辦理量油放水作業，已

知油池內有積存水分卻未依「國軍油料補

給作業手冊」規定即時放罄；嗣對D32油

池水位異常快速攀升未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任令油池水分持續積存；復未依規定

每週將人工測量紀錄與「聯測系統」監測

數據相互校核，亦未設定合理之系統警報

值，致聯測系統無法發揮異常警示功能；

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及所屬補給油

料庫定期實施之輔檢作業流於形式，均未

發現水高異常癥候，外部督導稽核機制明

顯嚴重失靈，經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

正。 

參、事實與理由： 

陸軍後勤指揮部（下稱陸勤部）下轄5個地區支援指

揮部（下稱地支部），為國軍油料補給管理決策機關，負

責清點計畫訂頒及督導執行、油料資訊系統之建置及修

訂與操作訓練等。陸軍各地支部為存量管制階層，負責

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清點，確保帳料相符，及對損失、損

耗（壞）油料之核定或轉呈、油料人員訓練計畫與執行

等任務。陸軍各補給油料庫（下稱補油庫）、油料分庫為

補給階層，負責支援地區油料之接收、儲存、撥發及帳

籍管理，暨執行支援地區國軍部隊油料之供補、儲存管

理、存量調節、安全維護等全般作業等任務。本案緣於

審計部查報，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下稱三支部）

補油庫所屬八堵油料分庫（下稱八堵油料分庫）經管7

座儲存海用柴油油池（每座均為132萬加侖油池，覆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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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鋼壁結構），其辦理量油放水作業核有未盡職責及效

能過低情事，經調閱國防部、審計部等機關卷證資料，

109年5月22日赴八堵油料分庫現場履勘，同年6月11日諮

詢4位專家學者；復於同年6月18日詢問國防部業務主管

人員調查發現，八堵油料分庫未依規定執行量油放水作

業及詳實查填紀錄表；油池水位異常未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三支部及所屬補油庫年度督導輔檢流於形式，確有

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八堵油料分庫辦理量油放水作業，量測結果已知油池

內有積存水分，卻未依規定即時放罄；嗣對於D32油

池水位異常快速攀升，未及早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任

令油池水分持續積存，肇致「水高」長期超逾油料手

冊規範上限，甚且超過出油管下緣，勢必影響輸出油

料品質；復未依規定詳實查填「量油放水記錄表」，

放水作業相關數據闕漏或不實，致無從稽查督考，後

勤補給作業紀律蕩然無存，核有嚴重違失。 

(一)依國軍油料補給作業手冊（下稱油料手冊）第201025

點第1款規定略以：「油池內凝結積存之水分，於每

次（配合量油週期及輸補後隔日）晨間量油作業

時，應放罄油池存水，並記錄於『量油放水記錄

表』。」另據該手冊表2-4量油放水記錄表填寫範例，

將放水前測得之油高及水高填入放水前欄位內，如

測得有水，須於放水後再次實施量油放水並將結果

填入放水後欄位。第402005點第1款第4目規定略

以：「油池應配合量油作業實施量水作業，如超過1

公分以上，應實施放水作業，以避免水分留存油池

內。」第502006點第1目之7規定略以：「油池內不

得有水分（若油池構造限制水位亦不得高於 1公

分，無法排出時應配合油池清洗整修時機，辦理設

施改建謀求改善），每次量油後，應放罄油池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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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池放水後須再次測量油池油、水位，記錄於量

油紀錄『放水後』欄位，俾為油量計算依據）」。  

(二)查八堵油料分庫經管儲存之柴油油池，於105年7月

至108年度辦理量油放水作業，其中D31、D32及D33

等3座油池自105年9月22日至106年4月5日間之量

油放水作業紀錄，放水前後「水高」欄位存有2至

13公分不等之異常數據，均已超逾油料手冊規範之

1公分限制高度。該期間歷次「量油放水記錄表」

所查填之放水前、後「水高」測量結果，八堵油料

分庫未依油料手冊規範，於每次量油後放罄油池存

水，造成該等油池內水分持續積存及高度不斷上

升，迄至106年1月13日測量放水前「水高」分別為

7公分、11公分及9公分，嗣後始有下降，其中D32

油池於 106年3月 1日測量結果，水高更高達 13公

分，迨至106年4月19日止，據測量結果已完成存水

放罄作業，惟已耗時近7個月（105年9月22日至106

年4月19日），有違油料手冊所定應於量油作業時放

罄油池存水，及油池內水分超過1公分以上應實施

放水作業等規範。又上述量油放水記錄表填列之

「水高」高度，雖自106年1月18日起開始下降，惟

查105年9月22日至106年4月5日期間內各次測量紀

錄之放水前、後「水高」高度均相同，顯示八堵油

料分庫未依油料手冊規範，將放水前測得之水高填

入「放水前」欄位內，於放水後再次實施量油放水，

並將結果填入「放水後」欄位等程序，據以詳實製

作紀錄，肇致各油池量油放水當日，並無實際且完

整之放水作業書面紀錄可供稽查，難以查驗平時是

否已善盡量油放水作業職責，亦無法確信測量結果

書面紀錄之正確性。 

(三)嗣八堵油料分庫作業人員續行量油放水作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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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D33等2座油池自107年6月12日、D32油池自

107年7月10日及D35油池自107年11月7日起，再度

發生水分異常積存徵兆，惟作業人員仍未依規定於

油池測得有水後放罄存水，致後續查填量油放水記

錄表時，未能於「放水後」欄位填入相關數據，逕

予空白，顯示長時間無相關放水數據紀錄，嚴重悖

離量油放水作業紀律；又該分庫主官（分庫長）覆

核紀錄表時，竟未察覺異常並詳予督考，放任該等

油池水分持續積存，實未善盡主官覆核及督考之職

責。迄審計部於108年9月16日赴八堵油料分庫實地

觀察（監視）油池油料測量作業，發現各油池放水

前「水高」分別為D31油池11公分（約2,145加侖）、

D32油池58.4公分（約74,758加侖）、D33油池12.5公

分（約2,275加侖）、D35油池5.7公分（約280加侖），

已遠超逾油料手冊規範之限制水高，換算水量更超

逾合理範圍4.7至2,264.4倍不等。更甚者，依該分庫

量油放水記錄表，其中D32油池自108年1月28日測

量水高為5公分（約259加侖），108年2月12日實施

下一次測量，兩次測量作業間隔僅約兩週，水位高

度已急速增加至36.5公分（約32,781加侖），較前次 

測量增加31.5公分，約32,522加侖，迄審計部108年

9月16日抽查日止，水高更攀升至58.4公分，嚴重超

逾油料手冊規範可容忍水高1公分上限，水量增加

至74,758加侖。八堵油料分庫理應就上述異常癥候

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檢查油池本體及相關附屬

設施有無滲漏等問題，惟自108年2月12日起至108

年9月16日止，歷時已逾7個月，該分庫竟坐視任由

上開異常現象持續，毫無相關積極處置改善作為，

迄未釐清D32油池異常積存水分之來源或原因。迨

至108年10月8日D32油池測得之放水前水高為6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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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約79,743加侖），據油池構造剖面圖示，其油池

出油管下緣與油池底部（以量油點為基準）間相距

為60公分，上述水高61公分已高於出油管下緣，勢

必影響輸出油料之品質，且含水量高之油料，亦增

加艦艇油水分離器運轉負荷，恐影響艦艇任務執

行。又大量積存水分及長期留存油池時間，均超逾

可容忍上限，使儲存油品變質之風險驟增。  

(四)綜上，八堵油料分庫辦理量油放水作業，自105年9

月22日起已陸續測得油池內有積存水分情事，應依

油料手冊規範，即刻配合量油時放罄油池存水，惟

該分庫人員卻怠於執行，未確依規定辦理放水作

業，並及早針對異常水高變化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亦未依規定詳實查填量油放水記錄表，相關數據闕

漏或不實，致嗣後無放水作業書面紀錄可供稽查督

考，單位主官亦未能適時察覺異常並督促改進，任

令油池水分持續積存，違反油料手冊規範，使儲存

之油品潛藏變質風險，後勤補給作業紀律蕩然無

存，核有嚴重違失。 

二、八堵油料分庫未依油料手冊規定每週將人工測量紀

錄與「聯測系統」監測數據相互核對，系統監控人員

對於日常監測結果，未能察覺系統發生異常問題，及

未設定合理之系統警報值，致聯測系統無法發揮異常

警示作用及監控效能；三支部及所屬補油庫對八堵油

料分庫每季、每月實施之輔檢作業流於形式，均未確

實執行查驗及複點作業，及早發現水高異常癥候，外

部督導稽核功能機制明顯嚴重失靈。  

(一)依油料手冊第201026點第5款第1目及第2目規定略

以：「陸軍油料分庫儲存主要油料油池量油時程：

已建置『聯測系統』且液位計妥善液面偵測精確度

達±0.3公分內，原則上每座油池每週至少排定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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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1次，餘未排定時程均以系統偵測每日8時結果

登記；聯測系統故障或液位計精確度與人工量油誤

差超過±0.3公分時，該座油池暫時恢復每日人工量

油，直至排除故障方可恢復原作業量油期程，俾維

油量量測準確。」陸勤部為確保庫儲設施妥善及營

區整體安全，針對國軍現有露天、覆土式、坑道式、

地下式等儲油槽，於 99至 101年間建置「聯測系

統」，耗資新臺幣3億1,343萬元，增設油池液位系統

等設備，俾全面監控油池油量、油槽洩漏、土壤污

染、水質污染等狀況，以防止污染擴大，提升油料

庫儲安全。依陸勤部107年度「聯安、聯測、自動

測報系統操作及維保作業示範」及108年度「油管

搶修作業暨監測系統操作示範」（下稱系統操作示

範），其中有關聯測系統操作載述略以：「依中央圖

控顯示各油池液位、溫度等現況，如遇油池調儲作

業，可運用系統監控參數，與人工量油數據交叉比

對、稽核；搭配每月庫儲清點量油放水紀錄，核對

聯測日報表中之聯測液位是否相符，若有不符則執

行聯測系統參數調整；油池液位警報值設定，區分

輸油中及平時狀態，平時依油池液位高度為基準

值，即設為LOW值，以防止油池滲漏油；輸油中應

以油池有效容量為HIGH值設定，以作為滿儲前警

告，避免儲位過高；量油數據與雷達波液位計比

對，若數值不相符，即辦理儀器檢校；量油數據與

系統比對，若數值不相符，即執行系統參數調整。」

另油料手冊第301004點第2款及第3款規定略以：

「各地支部每季編組對所屬補油庫暨油料分庫清

點成效實施稽核查驗、複點及帳務查核1次；陸軍

各補油庫每月編組對所屬油料分庫清點成效實施

稽核查驗、複點及帳務查核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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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八堵油料分庫人工「量油放水記錄表」之放水前、

後水高數據長期存有異常，惟該分庫未詳實查填該

表，致放水作業無實際完整之書面紀錄可供稽查。

又D32油池於108年間測量發現有水高快速攀升之

異常情事，依該分庫108年1月28日至108年10月8日

止之人工測量結果，油高由77.9公分升至118公分，

係因油池內水分快速增加所致，上述測量數據依油

料手冊規範應定期與聯測系統數據比對，且兩者誤

差值應於±0.3公分內，以確認油量量測準確度。審

計部於108年11月7日赴八堵油料分庫查核聯測系統

油池液位監控情形，其中D32油池108年2月至108年

11月7日間之監控趨勢圖，期間油位最大值為506.83

公分、最小值為0.3公分，波動幅度逾500公分，且

該趨勢線之液位高度，曾數度自500公分上下，驟

跌至100公分以下，嗣後再度驟升近500公分，呈現

上下劇烈波動，據該油池最後1次油料異動作業日

為106年10月5日，後續除油料體積因溫度變化及正

常情況下之油料蒸發損耗與水氣凝結等因素外，並

無其他造成油池存量大幅變動之原因，其監測所得

之油池液位長期趨勢線應維持平穩狀態，始屬正

常，惟該系統油池液位實際卻呈劇烈波動變化，明

顯不合常理，且該系統D32油池液位警報值設定，

HIGH值為650公分、LOW值為0公分，及D31等其他

油池設定值亦相同，無法偵測平時狀態下外水滲入

或油料洩漏異狀，均核與上述系統操作示範未符。  

(三)次查，八堵油料分庫未定期配合量油作業，將人工

測量紀錄與系統監測數據相互核對，經核108年1月

28日至108年10月8日間，人工測量結果油高最小值

及最大值分別為77.9公分及118公分，而聯測系統監

測結果最小值及最大值卻為 0.3公分及 506.83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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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兩者誤差明顯超逾±0.3公分範圍，突顯聯測系

統監測結果已無法信賴。依油料手冊規範，應暫時

恢復每日人工量油，直至系統排除故障方可恢復原

作業量油期程，惟該分庫未依規定執行上述作業程

序，影響油料量測之正確性及油池安全管理控管強

度。而系統監控人員對於日常監測畫面所示數據及

趨勢線，竟全然未察覺系統已發生異常並據以檢校

儀器或調整系統參數，顯未善盡系統操作及監測安

全之職責，且未按系統操作示範，設定合理之油池

液位警報值，逕以650公分設定為HIGH值，並將

LOW值設定為0公分，依其設定方式僅在油池處於

滿儲前或清空狀態下，始能自動產生警報訊息，系

統平時狀態下之監控機制形同虛設，肇致未能及時

發現並釐清水高異常原因及油槽可能存有洩漏等

情事，無法發揮聯測系統異常警示作用及監控效

能，及達成聯測系統為防止污染擴大及提升油料庫

儲安全之建置目的。再者，八堵油料分庫人工量測

作業核有紀錄闕漏或未詳實記載，及聯測系統液位

監測結果產生異常數據，顯示兩者均無法有效驗證

油池液位高度之正確性，更無法達成相互勾稽核對

機制，八堵油料分庫油池量油及管理機制明顯失

靈。 

(四)再查，依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下稱陸軍司令部）108

年度「油料庫儲管理輔檢」實施計畫肆、三、（四），

丁組輔檢對象為各地區補油庫暨所屬分庫；伍、督

檢要項二、丙、丁組檢查重點包含帳籍管制、庫儲

管理、品質管制、油料安全及環保防治等，其中庫

儲管理第13點規定略以：「聯測系統電子偵測數據

應每週定期與人工量油數據完成校正並記錄專卷

備查；系統故障期間，應彈性調整為每日執行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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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以確實掌握油量。又實施計畫附件4之「陸

軍司令部108年度丙、丁組油料庫儲管理檢查督導

評分表」，檢查項目第9項：「油料是否依部頒規定，

排定週期實施量測並紀錄備查？有無呈主官（管）

核閱？」。查三支部108年度油料庫儲督導輔檢紀錄

載述，於108年3月8日、6月13日、8月16日赴八堵

油料分庫實施油料清點作業督導，所見事項均包

含：「一、本日實施油料庫儲清點作業督導，單位

針對油池依規定排定週期實施測量，有紀錄可查。

二、本日實施量油放水作業，依規定派遣1士2兵執

行，量油作業人員依規定攜行四用氣體偵測器及救

命器，經驗證均為妥善……」，經核三支部雖每季

編組對八堵油料分庫清點成效實施輔檢，惟輔檢紀

錄僅敘明八堵油料分庫依規定實施測量且有記

錄，及量油放水作業人員攜行裝備妥善等，然並未

確實檢查書面紀錄是否確依規定詳實製作及平時

量測結果之合理性，暨聯測系統電子偵測數據有無

每週定期與人工量油數據完成校正並記錄專卷備

查等項目，肇致未能發現D32油池水高及聯測系統

監測數據等異常問題，核有未依油料手冊規範，確

實執行查驗及複點作業情事。另依上開油料手冊第

301004點第3款規定，三支部補油庫應每月編組對

所屬油料分庫清點成效實施稽核查驗、複點及帳務

查核，而實務作業上，係由庫部油料課派遣督導

官，納編其他分庫人員實施會量，惟量油作業人員

卻仍由原單位人員執行，且督導官及會量人員亦未

察覺異常測量數據，致複點作業流於形式，均未能

落實督導之責，無法發揮外部督考及稽核效能。  

(五)綜上，八堵油料分庫未依油料手冊規定將人工測量

紀錄與「聯測系統」監測數據相互核對，未發現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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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已超逾可容忍值或系統可能發生故障，仍以系

統監測結果值得信賴之錯誤情境判斷下，維持每週

1次人工量油頻率，無法確實掌握油量量測準確

度；系統監控人員竟全然未察覺系統已發生異常並

據以檢校儀器或調整系統參數，未善盡系統操作及

監測安全之職責，且未設定合理之油池液位警報

值，系統形同虛設，肇致未能及時發現並釐清水高

異常原因及油槽可能存有洩漏等情事，無法發揮聯

測系統異常警示作用及監控效能；三支部及所屬補

油庫對八堵油料分庫每季、每月實施之輔檢作業流

於形式，均未確實執行查驗及複點作業，及早發現

水高異常癥候，外部督導稽核功能機制明顯嚴重失

靈。 

綜上所述，陸軍八堵油料分庫辦理量油放水作業，

量測結果已知油池內有積存水分，卻未依規定即時放

罄；嗣對於D32油池水位異常快速攀升，未及早採取緊

急應變措施，任令油池水分持續積存，肇致「水高」長

期超逾油料手冊規範上限，甚且超過出油管下緣，勢必

影響輸出油料品質；復未依規定詳實查填「量油放水記

錄表」，放水作業相關數據闕漏或不實，致無從稽查督

考，後勤補給作業紀律蕩然無存。另八堵油料分庫未依

油料手冊規定每週將人工測量紀錄與「聯測系統」監測

數據相互核對，系統監控人員對於日常監測結果，未能

察覺系統發生異常問題，及未設定合理之系統警報值，

致聯測系統無法發揮異常警示作用及監控效能；三支部

及所屬補油庫對八堵油料分庫每季、每月實施之輔檢作

業流於形式，均未確實執行查驗及複點作業，及早發現

水高異常癥候，外部督導稽核功能機制明顯嚴重失靈，

均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

定提案糾正，移送國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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